广州市医药卫生科技项目申报书

江西省自然科学基金申请书

	学科组
	

	受理编号
	

	立项编号
	


	计划类别
	基础研究计划

	业务类别
	江西省自然科学基金项目

	主管处室
	省科技厅发展计划处


江西省自然科学基金项目
申 请 书

（2012年度）
	项目名称：
	

	负责人：
	

	电子邮箱：
	

	联系电话：
	

	手   机：
	

	申报单位：
	

	通讯地址：
	

	推荐单位：
	

	申报日期：
	年月日


江西省科学技术厅
二〇一二年制
1、 基本信息
	项目信息
	项目名称
	

	
	研究类别
	
	学科领域
	

	
	申报学科
	名称1
	
	代码1
	

	
	
	名称2
	
	代码2
	

	
	预计研究
期限
	
	申请金额
	万元

	项目负责人
	姓名
	
	性别
	
	出生日期
	

	
	民族
	
	证件类型
	
	证件号
	

	
	职称
	
	职务
	
	项目分工
	

	
	学历
	
	学位
	
	从事专业
	

	
	手机
	
	联系电话
	
	电子邮箱
	

	单位

信息
	单位名称
	

	
	所在地
	
	邮政编码
	

	
	联系人
	
	联系电话
	
	电子邮箱
	

	合作单位
	单位名称

	
	

	
	

	关键字（限3个）
	

	研究内容摘要

	


2、 人员信息
	课题组人员信息

	总人数
	高级
	中级
	初级
	博士后
	博士生
	硕士生
	辅助人员

	
	
	
	
	
	
	
	


	课题组主要研究人员


	姓名
	性别
	出生日期
	职称
	学位
	单位名称
	电话
	电子邮箱
	项目分工
	每年工作时间（月）


	
	
	
	
	
	
	
	
	
	


3、 主要研究内容、目标及将提供的研究成果和形式
	1.研究内容

	

	2.研究目标

	

	3.将提供的研究成果和形式

	


4、 经费情况表 （单位：万元，保留两位小数）
	
	省财政投入
	地市财政投入
	企业
投资
	银行
融资
	其他
	合计

	总计
	
	
	
	
	
	

	一、研究经费
	
	
	
	
	
	

	（一）直接费用
	
	
	
	
	
	

	1．设备费
	
	
	
	
	
	

	2．材料费
	
	
	
	
	
	

	3．测试化验加工费
	
	
	
	
	
	

	4．燃料动力费
	
	
	
	
	
	

	5．差旅费
	
	
	
	
	
	

	6．会议费
	
	
	
	
	
	

	7．国际合作与交流费
	
	
	
	
	
	

	8．出版/文献/信息传播/知识产权事务费
	
	
	
	
	
	

	9．劳务费
	
	
	
	
	
	

	10．专家咨询费
	
	
	
	
	
	

	11．基本建设费
	
	
	
	
	
	

	（1）房屋建筑物购建
	
	
	
	
	
	

	（2）专用设备购置
	
	
	
	
	
	

	（3）基础设施建设
	
	
	
	
	
	

	（4）大型修缮
	
	
	
	
	
	

	　（5）信息网络建设
	
	
	
	
	
	

	（6）其他基本建设支出
	
	
	
	
	
	

	12．其他
	
	
	
	
	
	

	（二）间接费用
	
	
	
	
	
	

	（三）不可预见费
	
	
	
	
	
	

	二、中间试验（制）费
	
	
	
	
	
	

	三、产业化经费
	
	
	
	
	
	


5、 研究进度和阶段目标
	起止时间
	主要工作内容和阶段目标

	年  月 -  年  月
	

	年  月 -  年  月
	

	年  月 -  年  月
	

	年  月 -  年  月
	

	年  月 -  年  月
	

	年  月 -  年  月
	

	年  月 -  年  月
	

	年  月 -  年  月
	


6、 承诺与推荐意见
	申请人承诺：

我保证填报内容的真实性，若有虚假，本人将负全部责任。如果获得资助，我与本项目组成员将严格遵守江西省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的有关规定，切实保证研究工作时间，按计划认真开展研究工作，按时报送有关材料。

	签字：                                                年    月    日

	项目组主要成员承诺：

我保证有关申报内容的真实性。如果获得立项，我将严格遵守江西省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的有关规定，切实保证研究工作时间，加强合作、信息资源共享，认真开展工作，及时向项目负责人报送有关材料。若个人信息失实、执行项目中违反规定，本人将承担相关责任。


	编号
	姓名
	工作单位名称
	项目分工
	每年工作时间（月）
	签字


	
	
	
	
	
	


	申请人所在单位和合作单位承诺：
已对申请书内容进行了审核，申请书填报内容属实并保证在项目获得资助后做到以下几点：

1、保证对研究计划实施所需的人力、物力和工作时间等条件给予支持；

2、严格遵守江西省自然科学基金管理委员会有关资助项目管理和财务管理的各项规定；

3、督促项目负责人和本单位科研管理部门按江西省自然科学基金管理委员会的规定及时报送有关材料。

	申请人所在单位（签章）

年    月    日
	合作单位1（签章）

年    月    日
	合作单位2（签章）

年    月    日


